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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人权声明 

SCDDA 第 6 条第 3 款第 1 项 

 

兼容并包。勇于创新。以正确的方式取得成果。这是李尔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我们长期成功的基

础。作为 "以正确的方式取得成功 

"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在整个运营过程、所在社区以及全球供应链中尊重并加强人权。  

我们的全球人权政策和承诺载于《全球人权政策》，可在此处查阅。《全球人权政策》适用于整个李

尔公司、我们所拥有的实体和我们持有多数股权的实体，以及代表李尔公司并与李尔公司合作的任何人

，包括员工、管理人员、董事和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希望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承诺尊重人权，建立适当

的尽职调查程序，并将这些期望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  

根据《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SCCDA）第 6 条第 3 款第 1 

项，《全球人权政策》及本《人权声明》适用于李尔公司的子公司 Lear Corporation 

GmbH。。李尔公司根据《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SCCDA）的规定，任命了一名人权专员，负责监

督李尔公司遵守本《人权声明》的情况。 

Lear Corporation 

GmbH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识别供应链和自身运营中潜在的人权和环境风险。根据《全球人权政策》

，Lear Corporation 

GmbH尤其注重禁止童工或强迫劳动、公平工资权和安全工作条件，以及对歧视的零容忍。李尔股份有

限公司还关注以下环境风险，根据 SCDDA 

的规定，这些风险可能会间接影响人权：不遵守《水俣公约》（SCDDA 第 2 条第 3 款第 1-3 

项）。，以及不遵守《斯德哥尔摩公约》（SCDDA第 2 条第 3 款第 4-5 项）。 

风险分析和措施 

Lear Corporation GmbH通过风险管理系统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评估和优先处理公司运营和 

供应链中实际和潜在的人权与环境风险，并努力降低这些风险。该风险管理系统特别关注本《人权声明

》中概述的潜在风险，以及我们的员工或第三方可能报告的事项。请在此查阅 Lear Corporation GmbH

根据 SCDDA 第 8 条第 2 款制定的投诉程序规则。 

Lear Corporation GmbH 的风险评估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并在适当的时候，如公司概况或业务活动发生

重大变化时，根据 "事件 "进行评估。风险评估的结果将酌情纳入 Lear Corporation GmbH 的企业决策

过程，涉及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选择与评估、企业风险管理和业务伙伴管理。Lear Corporation 

GmbH 的管理层至少每年一次了解风险评估的结果。  

Lear Corporation GmbH 还利用这种风险评估来帮助确定适当的预防或补救措施，以应对已识别的风险。

为降低此类风险，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制定纠正行动计划、提供教育和培训资源，以及在某些情况

https://assets.website-files.com/6019e43dcfad3c059841794a/64b97e8c66873fd186af3dc4_Lear%20Human%20Rights%20Policy%20(EN)_April%202023.pdf
https://assets.website-files.com/6019e43dcfad3c059841794a/64a6e7e026cfaff772606207_Lear%20-%20SCDDA%20-%20Rules%20of%20Procedure%20(EN)%20June%20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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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现场审查和评估，其目的是保护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并试图防止或至少尽量减少对他们的不利人

权影响。  

合规、监测和报告 

Lear Corporation GmbH至少每年审查一次，并在适当时临时审查此处所述措施在帮助预防和减轻负面 

人权影响方面的效果。Lear Corporation 

GmbH对其业务、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进行评估（如以自我评估问卷的形式），以了解潜在的风险和指标

，并准备在发现风险或发生侵权行为时采取适当行动，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终止合同。  

 

我们设立了合规与道德热线，用于报告任何潜在的人权或业务风险。世界各地的员工、供应商、业务合

作伙伴或任何第三方都可以通过免费电话、电子邮件、在线网站或普通邮件，以自己的语言进行保密和

匿名举报。合规与道德热线以多种语言提供服务。所有举报信息和有充分理由怀疑可能存在的侵犯人权

行为都会在透明的程序框架内进行处理。我们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我们建立了多个举报机制，并

制定了强有力的反报复政策。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我们尽可能确保举报人受到保护，使其不会因所提

交的投诉而处于不利地位或受到惩罚。有关投诉程序的更多详情，请参见《议事规则》。 

我们每年都会审查现有投诉报告机制的有效性，并在适当时进行特别审查。  

职责  

Lear Corporation GmbH已明确了履行和遵守 SCDDA 规定的尽职调查义务的责任。Lear Corporation 

GmbH已任命一名人权事务官，负责代表Lear Corporation 

GmbH监督本声明中与人权相关的考虑因素。Lear Corporation 

GmbH会定期或在适当的时候向人权官通报李尔公司风险评估的人权相关结果、风险分析的相关结论、

投诉报告程序，以及Lear Corporation 

GmbH预防和补救措施及投诉程序的有效性。李尔还成立了全球供应链委员会，由可持续发展、道德与

合规、采购等不同团队的成员组成，负责审查李尔的供应链尽职调查和监督举措流程，包括可能影响李

尔有限公司或其供应链的流程。人权事务官每三个月出席一次供应链委员会会议（或在必要时临时出席

）。人权干事每年至少一次向Lear Corporation GmbH 的管理层提交供应链风险评估程序报告。  

报告 

我们在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都记录在案，并在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汇报我们在人权方面的行动和参与

情况。李尔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 SCDDA 第 10 条第 2 款的规定，发布一份单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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